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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zwgk.gd.gov.cn/00694001X/201402/t20140227_480614.html） 

 

附錄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暂行） 

2014 年 02 月 27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实施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广东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全面

推开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规范我省市场主体登记和管理，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东省内市场主体的工商登记管理活动。 

    第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市场主体登记机关（以下简称登记机关）。 

    第四条 市场主体领取营业执照后，取得主体资格，可从事一般生产经营活动；

从事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经批准方可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须

凭有关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证件开展相关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章  登记 

    第五条 申请工商登记，申请人应当按规定向登记机关提交申请材料，并对申请

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登记机关向社会公布工商登记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申请表格和申请书格式

示范文本。 

    第六条 申请工商登记，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设定的前置审批事项

的，应当先取得相关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证件，再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按照《广东省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执行。 

    第七条 登记机关对工商登记环节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依法作出登记决

定。 

    第八条 公司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 

    公司的实收资本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公司申请登记时，无需提交验资证明，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对特定行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

的外，取消下列限制: 

   （一）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3 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10 万

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二）公司全体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及比例； 

   （三）公司全体股东（发起人）的货币出资金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四）公司股东（发起人）缴足出资的期限。 

    第十条 公司股东（发起人）应对其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自主

约定，记载于公司章程。 



2 
 

    公司股东应当依照公司章程的约定缴纳出资，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向

社会公示，并对缴纳出资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十一条 申请住所（含经营场所、营业场所，下同）工商登记，应当提交下列

住所使用证明： 

   （一）使用自有房产的，提交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 

   （二）使用非自有房产的，除提交业主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外，还需提交房屋租

赁协议复印件或者无偿使用证明。 

    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证明；没有房地产管理部门证明

的，提交房屋竣工验收证明、购房合同及房屋销售许可证复印件；出租方为宾馆、饭

店的，可提交宾馆、饭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无法提交上述文件的，提交当地人民政

府或者其派出机构、各类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 

   （三）使用军队房产作为住所的，提交《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复印件。 

    第十二条 除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外，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对住宅改变为经营

性用房、“一址多照”、“一照多址”等住所的条件作出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市场主体的住所依法应当经规划、建设、国土、房屋管理、公安、消

防、环保、文化、卫生等有关部门审批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的，开展经营活动前须

依法办理审批。 

    第十四条市场主体申请的经营范围属于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的，登记机关依照

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证件登记；属于其他经营项目的，登记机关可以参照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标准的门类、大类或者有关规定中的类别登记，也可以登记具体经营项目。 

    第十五条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栏统一括号标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六条 登记机关推行网上申报、网上受理、网上审核、网上发照以及网上查

询，探索全程电子化登记。 

    登记机关推行电子营业执照。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市场主体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向登记机关报送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并在该系统上向社会公示，无需提交书

式材料。 

    当年设立登记的市场主体，自下一年起报送年度报告。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年度报告制度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市场主体对报送并公示的年度报告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十九条 登记机关建立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将经营异常的市场主体载入异常名

录，并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市场主体自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之日起三年内载入异常名录事由消失的，可以申

请恢复正常记载状态；满三年的，永久载入异常名录，不得恢复正常记载状态。 

    第二十条 登记机关建立市场主体抽查监管制度。按一定比例对辖区内市场主体

进行抽查，对市场主体的登记事项信息、年度报告公示内容等进行监督检查，并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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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一条 登记机关根据投诉举报，依法处理市场主体登记住所与实际情况不

符的问题。 

    对于应当具备特定条件的住所，或者利用非法建筑、擅自改变房屋性质等从事经

营活动的行为，由规划、建设、国土、房屋管理、公安、环保等部门依法监管，涉及

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由负责审批的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 登记机关依法查处未领取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无需经过审批的生产经

营活动。 

    登记机关发现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审批擅自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告知或

者依法移送审批部门或者行业主管部门查处。 

    第二十三条 登记机关建立严重违法市场主体名单（“黑名单”）制度，并在市

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向社会公示“黑名单”。 

    第二十四条 被列入严重违法市场主体“黑名单”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三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该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证明其不负有个人责任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 实行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制度。 

    除了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外，登记机关还应当将市场

主体登记、行政处罚等信息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公示信息。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市场主体违反工商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登记机关按照现行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查处，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载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市场主体违反国家相关行政、民事、刑事法律

法规的，市场主体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投资人、董事、监事以及高

级管理人员应依法承担责任。 

    第二十八条 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未履行职责，情节严重的，对负

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一般生产经营活动，是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

规定须经审批项目以外的其他项目。 

    本办法所称市场主体，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各类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个体

工商户等。 

    第三十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登记的市场主体，可依照本办法申请换发营业执照，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